大足区临时占道经营点设置规划
（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编制目的
为进一步规范临时占道经营行为，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统筹城市功能与民生需求，营造干净、整洁、有序、文明的城市环境，依据《重庆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重庆市临时占道经营点规划设置导则》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规划。

第二条 适用范围
本规划适用于大足区城市建成区内占用城市道路红线范围及沿线公共空间（含广场、桥下空间、闲置用地等）的临时占道经营点的规划、设置与管理。

第三条 规划原则
（一）统一规划、集中设置。坚持全区统筹、科学布局，由区城市管理局会同相关部门编制建成区临时占道经营点专项规划，明确设置区域、数量、类型和管理要求。各镇参照规划对辖区内集中设置经营点位，避免零星散乱布置，实现规模效应和规范管理，提升城市空间利用效率和整体协调性。
（二）安全为要、规范有序。始终将安全置于首位，严格保障消防、交通、食品等各类安全要求。设置经营点须明确边界，严禁越界经营，确保人行道、车行道畅通，配备必要的安全设施，建立健全应急管理机制，定期开展安全检查，维护社会秩序和公共安全。
（三）以人为本、便民利民。以满足市民日常生活需求为导向，重点在居民集中区、公共服务不足区域合理设置经营点，完善配套服务设施。优化经营时间、经营方式，减少对周边居民生活的干扰，提升市民生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实现城市管理与民生需求的平衡。
（四）整洁美观、保护环境。实行摊位标准化管理，统一标识、统一设施要求，推行垃圾分类收集和即时清扫保洁制度，确保经营期间环境整洁、经营结束后场地清空恢复。强化经营者环境卫生责任，严禁乱排污水、乱倒垃圾，切实保护周边市容和生态环境，促进城市可持续发展。

第二章 规划分区与布局
第四条 规划分区
依据安全、秩序、环境等核心要素，将大足区临时占道经营点设置区域划分为：
（一）禁止设置区：
（1）安全底线类。消防车道通、消防车登高操作面、消防车道回车场；易燃易爆设施防火隔离区；建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防火间距；220千伏以上高压走廊；危旧建筑结构影响区；建设工程施工围挡安全防护区。
（2）公共秩序类。军事管理区、国家机关驻地；医院急诊通道；幼儿园、中小学校园门口50米范围；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5米范围及通道内；公交车站30米范围；重大活动期间公安机关依法划定的管制区域。
（3）环境保护类。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自然保护地核心区；防洪设施控制区；地质灾害高风险区。
（4）文化保护类。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区；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
（5）其他法律、法规明确禁止占用的区域。
（二）规范设置区：除禁止设置区外的城市道路及公共空间，需经安全、交通、环境影响评估后设置。

第五条 选址要求
（1）优先覆盖老旧小区、保障房片区以及便民服务设施薄弱区域，鼓励结合城市更新项目，统筹规划设置或升级改造。
（2）优先选择近期无建设计划的断头路、背街小巷或道路两侧具备可供市民使用空间的路段。
（3）选址区域应交通便利、有利于人流和物流的集散、符合消防安全要求。
（4）选址区域应地面平整，具备排水防涝条件。
（5）选址区域应与垃圾站、化粪池等邻避设施保持适当距离。
（6）选址区域若为夜间经营区域宜具备可接入的公共照明设施。
（7）选址区域如需占用建筑退让区，应事先征得产权或管理（人）单位同意，并确保不影响安全通行及周边商铺正常经营。

第六条 布局要求
（1）禁止占用机动车道，实行人车分流。
（2）应保障连续、通畅的人行空间，设置后人行通道有效宽度应满足安全通行要求。
（3）严禁占用盲道、轮椅坡道等无障碍设施，保障特殊群体通行权益。
（4）与周边建（构）筑物的防火间距应符合规范要求；禁止占用、堵塞、封闭应急疏散空间及埋压、圈占、遮挡消防设施；摊位间隔应满足防火疏散需求。
（5）严禁占用城市园林绿地，禁止砍伐树木或破坏绿化设施；严禁损坏或擅自迁移地下管线、检查井等市政设施；不得覆盖、涂改道路标线及交通标识。
（6）设置前应对占道区域内既有设施（含市政管线、交通标志标线、路灯杆件等）采取防撞、防污等必要保护措施。
（7）临时经营点撤除后应及时清理场地，按原状恢复路面及附属设施。

第三章 设置分类
第七条 定点临时经营点
（一）设置要求
（1）场地布局应利于集散，满足基本运营需求。
（2）鼓励采用可拆卸、可移动设施（亭/棚/摊车），不得搭建永久性建（构）筑物。
（3）摊位设施形态宜与周边城市风貌相协调。
（二）配套设施
（1）设置经营区域总公示牌及摊位信息卡。
（2）按需配备消防设施、垃圾收集设施。
（3）供电、排水方案应符合安全规范，严禁直排路面或雨水井。
（4）涉及食品加工的摊位，其餐厨垃圾收集处理和油烟排放必须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规范的要求。
（5）充分利用周边公共厕所及停车设施等既有资源，人流密集区域宜适当增设移动卫生设施。

第八条 潮汐临时经营点
（一）设置要求
（1）场地布局应适应分时段经营需求，单日经营面积可根据需求灵活调整。
（2）场地应具备快速撤场条件，经营结束后应及时完成物品撤离、垃圾清理及场地原状恢复，保障道路通行功能。
（二）配套设施
（1）设置经营区域总公示牌及经营时段。
（2）按需配备便携式灭火设备、可移动垃圾收集容器、防污地垫，保障日常维护。

第四章 管理要求
第九条 临时经营点管理实行“市级指导、区县负责、属地执行、部门督导”原则。
第十条 区城市管理局负责牵头落实规划及设置管理方案、统筹协调日常监督与动态调整工作。
第十一条 属地镇街、园区、商圈等管理单位，或经区人民政府依法批准的机构或授权组织，可作为临时经营点管理主体，负责组织实施辖区内临时经营点的具体设置。
第十二条 管理主体应在临时经营点启用前制定具体的管理细则，履行日常管理职责：建立日常巡查机制，建立健全摊位准入、评价及退出机制；加强现场秩序、卫生、安全等管理；对违法违规行为及时劝导、制止并报告执法部门。
第十三条 经营者须落实“两有、三限、三控”（有垃圾收容器、有防渗漏地垫，限时间、限地点、限规模，控噪音、控油烟、控隐患）措施。
第十四条 区公安、民政、规划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住房城乡建设、交通运输、商务、文化旅游、卫生健康、应急管理、市场监管、大数据发展、消防救援等相关部门，依职责协同开展督导管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五条 本规划自2026年X月X日起施行，有效期2年。


附件：重庆市大足区临时占道经营点公示表




附件

重庆市大足区临时占道经营点公示表

	
序号
	地址
	街路巷名称或位置
	最大摊位数（个）
	经营范围
	备注
（定点、潮汐）

	1
	龙岗街道
	滨河路44号
	12
	擦皮鞋、理发
	定点

	2
	龙岗街道
	滨河路12号
	10
	修补雨伞和皮鞋、开锁、配锁、书报亭
	定点

	3
	龙岗街道
	滨河路铁桥往景观桥人行道
	100
	农副产品、小商品、小吃
	春节期间

	4
	龙岗街道
	龙湾景城
	60
	综合
	定点

	5
	龙岗街道
	滨河南路1号
	1
	理发
	定点

	6
	龙岗街道
	龙岗西路96号
	2
	修补皮鞋、擦皮鞋
	定点

	7
	龙岗街道
	老北街9号
	3
	修补皮鞋、擦皮鞋
	定点

	8
	龙岗街道
	报恩路81号
	13
	配钥匙、开锁、配锁、修补皮鞋、缝补衣服
	定点

	9
	龙岗街道
	报恩路160号
	2
	修补皮鞋、擦皮鞋
	定点

	10
	龙岗街道
	一环北路西段301号
	9
	理发
	定点

	11
	龙岗街道
	龙岗西路317号
	4
	修补皮鞋、缝补衣服、理发
	定点

	12
	龙岗街道
	文峰巷39号
	1
	缝补衣服
	定点

	13
	龙岗街道
	龙中路（大足印象外）
	47
	夜市
	16：00-24：00

	14
	龙岗街道
	中医院对面
	4
	早餐
	7：00-9：00

	15
	龙岗街道
	孝文化广场
	50
	农副产品、小商品、小吃
	春节期间

	16
	龙岗街道
	南门桥广场
	100
	农副产品、小商品、小吃
	春节期间

	17
	龙岗街道
	资环学院外
	100
	农副产品、小商品、小吃
	11：00-14：00
17：00-21：00

	18
	龙岗街道
	健康职业学院外
	40
	农副产品、小商品、小吃
	定点

	19
	棠香街道
	香国公园秋千岛城墙处
	50
	小吃、小商品
	夏季18：00-22：00
冬季17：00-22：00

	20
	棠香街道
	大融荟外
	20
	夜市
	21：00后

	21
	棠香街道
	金科二期大门右侧
	40
	农副产品、小吃、小商品
	17：00-22：00

	22
	棠香街道
	文昌路
	8
	修补皮鞋、配锁、缝补衣服
	定点

	23
	棠香街道
	香霏街
	20
	夜市
	21：00后

	24
	棠香街道
	金星佳苑大门口外
	50
	农副产品、小商品、小吃
	全天

	25
	棠香街道
	铜锣湾车库入口外学胜路一线
	100
	农副产品、小商品、小吃
	8：00
20：00

	26
	棠香街道
	观棠晓月A区
	15
	农副产品、小商品、小吃
	6：00-21：00

	27
	智凤街道
	吾悦广场对面（市民中心外）
	20
	农副产品、小商品、小吃
	8：00-20：00

	28
	棠香街道
	蓝湖路（原马家坡菜市围墙外）
	60
	果蔬、小商品
	6：00-10：00
16：00-21：00

	29
	棠香街道
	狮子山路口子
	20
	果蔬、夜市
	7：00-9：00
16：00-21：00

	30
	棠香街道
	棠香人家三岔口
	30
	果蔬、小商品
	17：00-21：00

	31
	棠香街道
	圣迹湖公园广场边
	30
	小商品、小吃
	春节期间

	32
	棠香街道
	香国公园临时便民摊区
	50
	小商品、小吃
	春节期间

	33
	棠香街道
	白鹭洲商业步行街外人行道
	30
	农副产品、小商品、小吃
	放学时段

	34
	棠香街道
	职教中心大门左侧人行道
	35
	农副产品、小商品、小吃
	放学时段

	35
	棠香街道
	大足中学昌州校区大门对面人行道
	50
	农副产品、小商品、小吃
	放学时段

	36
	棠香街道
	昌州小学对面坝子
	30
	小吃
	放学时段

	37
	棠香街道
	香国小学北侧人行道
	40
	农副产品、小商品、小吃
	放学时段

	38
	智凤街道
	绿地海棠湾大门口右侧
	50
	农副产品、水果、小吃
	8：00-20：00

	39
	智凤街道
	香国小学启智路左侧
	30
	农副产品、小吃、小商品
	16：00-19：00

	40
	双路街道
	双北路与江西庙巷交叉口东南50米时代广场
	30
	小吃、烧烤、玩具、饮品
	17:30-23:00

	41
	双路街道
	双桥市民文化中心以南车城广场
	30
	坝坝茶、农副产品、宣传活动
	18:00-22:00

	42
	双路街道
	晓城春天双龙西路104号
	30
	小吃、水果、烧烤
	7：00-8：00
18：00-22：00

	43
	双路街道
	双北五街附近公园路3号市政路灯旁
	50
	小菜、水果
	7：00-8：50
17：00-20：30

	44
	双路街道
	双北三街名仁理发店斜对面
	3
	修鞋、配锁
	7：00-8：50
17：00-20：30

	45
	双路街道
	双北路与江西庙巷交叉口东南50米时代广场
	50
	小吃、烧烤、玩具、饮品
	17:30-23:00

	46
	通桥街道
	九曲花溪湿地公园内部道路（连接学苑路与西湖大道）
	140
	小吃、水果、烧烤
	17:00-22:30

	47
	通桥街道
	花溪里集市
	150
	小吃、烧烤、饮品、美甲、首饰
	17:00-22:30

	48
	通桥街道
	双桥经开区体育馆南入口广场
	20
	坝坝茶、农副产品
	17:30-22:00



